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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丧我”: 庄子的存在观念辨析

王玉彬

摘　 要: 在庄子那里, “我” 由 “成形” 与 “成心” 凝聚而成。 “成形” 本为 “形化” 之结果, 生、 死

均内在于其中, 然而, 常人 “好生而恶死” 的生存态度试图以 “益生” 的方式守护 “成形” 并抵抗 “形

化”, 使得生命成为一场 “行尽如驰” 的劳役。 “成心” 本为 “有限而特殊之心”, “我” 的生活世界由之而

展开, 但据之亦可开出 “随其成心而师之” 的 “师心” 倾向, 以及 “自是而非人” 的存在取向。 在 “好生

而恶死-自是而非人” 的生存态势中, “我” 逐渐沦落为自限性乃至排他性的存在, 终而走向 “非我” 化的

生存境地。 “吾丧我” 正是为解决上述问题而提出。 庄子认为, 不以 “成形” 拘限生命, 生命即未止于孤立

天壤而稍纵即逝的有限性存在, 而可在 “以死生为一条” 的觉解中超越 “形” 的 “生死” 之限; 不以 “成

心” 筹划精神, 心灵就不再是司是非、 逐名利的低俗化存在之维, 而可在 “以可不可为一贯” 的觉解中超越

“心” 的 “是非” 之辨。 这样, 通过 “吾丧我”, 个体就可走出 “非我化” 困境, 开启本真化的存在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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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齐物论》 中, 庄子既频频慨叹生活之悲哀, 又以此为基调对生命之结构与特征进行理性省

察, 终而提出 “吾丧我” 这一独特卓荦而又精微难解的存在观念。 庄子认为: 生命的困苦与流离因

“我” 而生、 由 “我” 而起, 故其生存分析与存在观念, 肇端于对 “我” 的凝视与省察, 并以 “吾

丧我” 为归宿或期许。 那么, “我” 的生存结构是什么? “我” 化的生存方式有何特征? “吾丧我”
通向的又是何种存在观念? 此即本文所欲解答的一系列问题。

一、 “成形” 与 “成心”: “我” 的生存结构

陈少明说: “任何有深度的人格理想, 必定是建立在对一般人的生命状态的洞察力上。” ① 欲解

“吾丧我”, 必须先从作为一般人的生命状态的 “我” 切入。 《齐物论》 既给出了 “我” 的生存结构,
又道明了 “我” 之生存的一般特征:

一受其成形, 不忘 (亡) 以待尽。 与物相刃相靡, 其行尽如驰, 而莫之能止, 不亦悲乎!
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 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 可不哀邪! 人谓之不死, 奚益! 其形化, 其心

与之然, 可不谓大哀乎? 人之生也, 固若是芒乎? 其我独芒, 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夫随其成心而

师之, 谁独且无师乎? 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 愚者与有焉。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 是今日适越

而昔至也。 是以无有为有。 无有为有, 虽有神禹且不能知, 吾独且奈何哉!
这段论述既有 “成形” 与 “成心” 之对应, 也揭示了 “形” 与 “心” 之内在关联, 可谓对 “我” 之

结构与特征的明确界定。 正如陈赟所说: “‘我’ 是人的存在的一个基本面向, 而 ‘成形’ 与 ‘成

心’ 则是构成 ‘我’ 的 ‘取’ 的活动的主观根源。” ② 在庄子那里, “我” 即由 “成形” 与 “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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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构而成。 “一受其成形, 不亡以待尽。 与物相刃相靡, 其行尽如驰, 而莫之能止, 不亦悲乎”, 言

简意赅地阐述了人作为现实存在者的基本形态与情态。 另外, 《德充符》 篇也有两条相关论述:
庄子曰: “道与之貌, 天与之形, 无以好恶内伤其身。 今子外乎子之神, 劳乎子之精, 倚树

而吟, 据槁梧而瞑。 天选子之形, 子以坚白鸣。”
既受食于天, 又恶用人! 有人之形, 无人之情。 有人之形, 故群于人; 无人之情, 故是非不

得于身。
综合上述三条材料, 我们可对 “成形” 阐释如下:
第一, 人是以 “成形” 为基本样态而成其为人的。 正所谓 “有生必先无离形” (《达生》)、 “物

成生理谓之形, 形体保神, 各有仪则, 谓之性” (《天地》), 人之 “生” 因 “形” 而得呈现, “心”
以及与之相关的 “神” “性” “德” 亦因 “形” 而得葆藏。 在此意义上, “成形” 首先意味着形体之

凝成与生命之形成, 是人之生命现实存在的根据, 也是人的生命活动得以展开的凭藉。 而且, “我”
之所以能区别于他者, 之所以能维持自身的同一性, 首先都要通过 “成形” 来呈现或达成。

第二, “成形” 并非自生、 自有, 而是 “一受” 之结果, “一” 言其偶发, “受” 言其被动。 “成

形” 之根源, 即 “道” “天” 或 “阴阳之气”, 在此意义上, “成” 即阴阳之气之 “结聚”, “成形”
也就是 “阴阳之气” 凝结迁化的结果。 阴阳之气的变化有 “不测” 与 “不息” 两种性质: 在 “不

测” 的意义上, “成形” 之结聚是一种偶然, 人形不过是无限的 “万化” 之一; 在 “不息” 的意义

上, “成形” 之结聚又必趋于消散, 因气之聚散有 “形化” 之表现。① 可见, “成形” 并非 “一成不

变之形”, 而是 “因化而成之形”, 既因 “化” 而生、 而有, 亦因 “化” 而亡、 而无。
第三, “不亡以待尽” 是居于 “成形” 与 “形化” 之间的 “我” 的存在形态。 “不亡” 即 “不

化”, 意指 “成形” 的存而未亡、 有而未化之状。 面对 “成形” 这一生命基础, “我” 必会努力持守

或尽量延续这种 “不亡” 状态, “好生而恶死” 之 “情累” 也便随之而来。 问题是, 这种 “益生” 的努

力态度违背并拒绝着 “成形” 的 “化” 之本质, 结果必然适得其反, 导致生命的 “待尽” 即 “等死”。
第四, “与物相刃相靡, 其行尽如驰, 而莫之能止” 是 “我” 之生命活动的一般情状。 郭象注

云: “群品云云, 逆顺相交, 各信其偏见而恣其所行, 莫能自反。”② “我” 为何要与外物相接、 与他

人照面? 《德充符》 有 “有人之形, 故群于人” 之说, 可知 “成形” 不止造就了 “我”, 同样也造就

了 “外物” 与 “他人”; “我” 之所以要面对这些异质性的他者, 正是源生于 “有人之形” 这一自然

而必然的存在结构。 “我” 以 “成形” 为界域而 “有取” 于他者, 以期通过对外物的占有而确立自

身, 导致的不仅仅是 “待尽”, 更有 “与物相刃相靡” 等因求生之厚而奔驰赴死的生命活动。
概而言之, “我” 以 “成形” 的样态存在于宇宙之内、 天地之间, 呈现 “我” 的独特性, 维持

“我” 的同一性, 尽管这种存在状态会导致很多问题, 却是 “我” 作为存在者的本然形态与自然趋向。
《齐物论》 云: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 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 “成心” 与 “是非” 密切相关。 就

人之存在现实而言, 凡 “是非” 必因 “成心” 而起, 不存在没有 “成心” 的 “是非”。 不管是 “知

代而心自取” 即有 “是非” 自觉的智者, 还是缺乏这种自觉的愚者, 都是有 “成心” 并顺 “成心”
而在世的。 这意味着 “成心” 是人心的普遍样态, “成心化生存” 堪称人之存在的 “平均状态”。

至于 “成心” 之意涵, 源于古典庄学且有影响的解释主要有三种:
第一, “成心” 即成熟、 充足之心。 郭象曰: “夫心足以制一身之用者, 谓之成心。”③ “足” 字

体现了 “成心” 之于一身之用、 现实之用的完满性, 这种意义上的 “成心” 是中性而非贬义的。 韩

林合说: “成心” 是 “完成了的或成熟了的心, 即有了完整的心理官能 (认识、 感受和意欲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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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子那里, 根据程度的不同, “形化” 或者说 “成形之变化” 有多种样态: “成形” 的部分缺失或改变, 《德充
符》 叔山无趾之 “亡足” 属此类; “成形” 的全部消失, 也即死亡; 成形与成形之间的相互转化, 《大宗师》 所
谓 “化予之左臂以为鸡” “化予之右臂以为弹” “化予之尻以为轮, 以神为马” 之类是也。 参见王玉彬: 《庄子哲
学之诠释与重建》,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第 132-137 页。
郭庆藩: 《庄子集释》,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年, 第 60 页。
郭庆藩: 《庄子集释》, 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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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而非特指成见之心。 ……一切正常人———我们所谓经验主体———都具有它。”① 陈少明认为, “成

心” 可理解为 “成熟的人格结构, 它决定了每个人面对新的生活情境时的态度或反应方式”,② 在此

意义上, “成心” 是颇具个性色彩的心理模式、 人格结构。
第二, “成心” 即固执、 偏执之心。 成玄英说: “夫域情滞着, 执一家之偏见者, 谓之成心。 夫

随顺封执之成心, 师之以为准的, 世皆如此, 故谁独无师乎。”③ 以 “成心” 为封执、 偏执之 “妄

心” “惑心”。 陆树芝云: “中有定见, 谓之成心, 已非心之本体。”④ 凸显 “成心” 之 “限定” 义。
钟泰言: “‘成’ 者, 一成而不变, 故 ‘成心’ 者, 执心也。”⑤ 凸显 “成心” 之 “固化” 义。 因其

有限定而固化, 故 “成心” 意味着偏执之成见或意见。
第三, “成心” 即本真之心。 吕惠卿云: “成心, 吾所受于天而无亏者。”⑥ 作为 “受于天而无

亏” 的 “成心” 即天然圆成之心。 王雱曰: “心者, 人之真君也。 人能不丧其真君, 所以谓之成

心。”⑦ 以 “真君” 释 “成心”。 释德清也说 “成心” 是 “现成本有之真心”。⑧ 以 “成心” 为天成、
本真之心, 强调的是 “成心” 的本有性、 圆成性、 现成性。

上述关于 “成心” 的三种解释, 分别以 “成心” 为中性的 “成熟之心”、 负面的 “偏执之心”
及正面的 “本真之心”, 亦即分别视 “成心” 为常、 为妄、 为真。 就其诠释之发端而言, 以成心为

“常” 者有玄学色彩, 以成心为 “妄” 者有道教色彩, 以成心为 “真” 者有理学色彩。 历史地看,
上述三种解释均可谓言之成理, 但哪种更贴合 《齐物论》 的本旨呢?

首先, 就 《齐物论》 整体的文本脉络来看, 叙述 “随其成心而师之” 的文句既镶嵌于庄子的

“悲叹” 段落之中, “随其成心而师之” 就应是负面的、 批判性的, 或者说是人之所以陷入悲哀之境

的 “罪魁祸首”。
其次, 《人间世》 关于 “师心” 的表述与 “随其成心而师之” 存在用词上的一致性:

(颜回曰:) “然则我内直而外曲, 成而上比……若是则可乎?” 仲尼曰: “恶! 恶可! 大多

政, 法而不谍, 虽固亦无罪。 虽然, 止是耳矣, 夫胡可以及化! 犹师心者也。”
“犹师心者也” 是孔子对颜回 “内直-外曲-成而上比” 之术的评述。 孔子认为, 三术太过繁杂而教

条, 仅可消极免罪而不能积极教化君主。 “师心” 的主要问题在于 “支离” 与 “固执”, 且无法 “及

化”。 通过这里对 “师心” 的负面评价来看, “随其成心而师之” 同样也应该是负面的。
再次, 谢明阳发现, 《庄子》 中对 “师” 字的使用, 比如 “师治” “师是” “师天” “师知虑”

等等, “作取法、 依循解释时, 均指 ‘有心’ 效仿, 其意涵每带有负面性”, 故 “众人所师之 ‘成

心’, 必为一家之偏见”。⑨

上述三种证据表明, 以 “成心” 为 “本真之心” 的说法一定是不当的, 至于 “成心” 是否就是

负面性的妄心或偏执之心, 尚无法得到明确证成。 杨立华认为: “先入为主地将 ‘成心’ 理解为单纯

负面的, 是诸多牵强生硬的注解的根由。” 的确, 单就 “成心” 一词而言, 郭象所谓 “足以制一身

之用” 之 “心” 恐怕才是 “正解”。 “成心” 首先意味着作为一个正常人普遍具有的感觉、 认知、 理

解、 判断等心性能力, “即吾人天然自成之心, 用以辨别事物者也”; 不管对这些感知能力有无自觉

之认识与积极之运用, 常人都具备这样的能力, 不过是或日用而知之 (“知代而心自取者”), 或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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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知 (“愚者”) 而已。 在此意义上, “成心” 既是一种天赋的 “心” 之 “固然”, 亦因后天之培养

而渐趋 “成熟”, 成熟之后的 “成心” 也就是 “成见”。 “一受其成形” 之后, 常人正是以 “成心-成
见” 为心性样态而存活于世的: “成心” 是人固有的心性结构, “成见” 是人之在世的智慧情态, 它

们构成了 “日常状态下我们理解事物的基本视域”。① 而且, 正如 “成形” 是生命个体独有的形体结

构, “成心-成见” 构成了生命个体独特的心性结构, 并通过 “咸其自取” 的方式造就了生命个体独

特的、 多元的生活方式。 可见, “成心” 既有人之类属性上的固有性、 有限性, 也体现了人之具体存

在的独特性、 多元性, 可谓 “有限而特殊之心”。
总之, “成形” 与 “成心” 构成了 “我” 的生存结构。 在庄子那里, 尽管 “成形” 与 “成心”

会导致很多存在困境, 但其自身并非是负面的。 它们既是以 “有待” 为本然存在状态的人之日常存

在之所以可能的根据, 也是以 “自取” 为自然存在趋向的人之独特存在之所以可能的基点。

二、 从 “我” 到 “非我”

“我” 的生存结构既已探明, 接下来, 我们不妨再从宏观角度讨论一下作为在世之基点的 “我”
的一般特征, 以及以 “我” 为基点而筹划生命的必然走向。

《说文》 云: “我, 施身自谓也。” 段玉裁注: “谓用己厕于众中, 而自称则为我也。”② “我” 是

在 “众中” 自认、 自称、 自立的结果。 关于 “我” 之 “施身自谓” 性质, 庄子亦有大量相关阐述。
《齐物论》 云: “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 尽管这是一个否定性的说法, 却说明了 “我” 必然

居处于由 “若” (“你”) 与 “人” (“他”) 所构成的 “他者” 之中, 立身于 “我” 与 “彼” 构成的

“社会-人间” 境域之中, 此即所谓 “有人之形, 故群于人”。
《齐物论》 又云: “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 暂不论此句是否为庄子之齐物境界的准确

表达, 单就其词句推敲, 可知 “我” 是立身于天地之间、 万物之中的, “天地-万物” 构成了 “我”
生存于其中的 “自然-空间”。

《大宗师》 云: “夫大块载我以形, 劳我以生, 佚我以老, 息我以死。 故善吾生者, 乃所以善吾

死也。” 在天地之变、 万物之化 (即 “天道”) 的流传中, “我” 的生命历程呈现为一个 “出生入死”
的过程 (就生命的过程性来看), 或一个 “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 的过程 (就生命的当下性而言),
或一个 “向死而生” 的过程 (就生命的有死性而言)。 处乎万物之化中的 “我”, 必有生、 老、 死之

“形化” 表现, “物化-形化” 也构成了 “我” 之生命得以流行的 “自然-时间”。
他人、 万物、 天地、 天道构成了 “我” 置身于其中的 “人文-自然” 境域: “他人” 指向人文性

的人间境域, “万物、 天地” 指向自然性的空间境域, “天道” 指向自然性的时间境域。 于 “我” 而

言, 他人、 万物、 天地、 天道首先均为 “非我” 的异质性存在, 可以统称为 “彼”。 正所谓 “非彼无

我” (《齐物论》) ——— “我” 是在与 “彼” 的对立中成就为自身的, 没有 “彼” 就不会有 “我” 的

现身与建立。 进而言之, “我” 是在与这些 “人文-自然” 境域的 “划清界线” 中确立自身的, 尽管

这种划界并不是要否定这些 “人文-自然” 境域, 或者出离这些 “人文-自然” 境域, 而是要以这些

“人文-自然” 境域为对象、 为工具而确立并维护作为主体或个体之 “我” 的存在可能。 这正是

“我” 所具有的 “对待性” 特征: “‘我’ 是对象性关系中的存在, 永远处于物我、 人我、 彼此、 彼

是、 是非的对待性关系之中。”③

那么, 以 “我” 为基础所建立的生命与生活有何特点呢? 《齐物论》 云:
(王倪): “自我观之, 仁义之端, 是非之涂, 樊然淆乱, 吾恶能知其辩!”
故昔者尧问于舜曰: “我欲攻丛、 脍、 胥敖, 南面而不释然, 其故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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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彼无我, 非我无所取。
纯形式地分析这三句话, 可知 “我” 首先会通过 “自我观之” 的方式来看待他者、 论辩是非; 其次,
“我” 会通过 “欲” 的方式将 “我欲” 投射到他者身上; 最终, “我” 通过 “攻” 的方式 “占有”
他者以充实 “自我”, 这就是 “取” 的最大化实现。 在 “我” 之 “观-欲-取” 的生存活动中, “我”
既体现了明确的实在化倾向, 又展现了显明的自我中心特征。 以自我中心为基点而确立的实在性自我

须以 “取” 为方式才能维持其实在性, 故 “我” 必有强烈的自我保存取向, 以及与他人、 外物相互

对立的态度, “我” 的 “攻击性” 便顺势而生了。 《说文解字》 谓: “我” 字 “从戈矛。 矛, 古文垂

也。 一曰古文杀字。”① 罗安宪就此论述道: “‘我’ 从戈, 属于戈类, 是一种长柄的进攻性武器, 并

不是一种短柄的防御性武器: 不是等人侵犯了 ‘我’, ‘我’ 才出手防御, 而是 ‘我’ 认为别人冒犯

了 ‘我’, ‘我’ 就要动手进攻。 ‘我’ 所着意的正是这样一种护持、 坚守的性质。”② “从戈矛” 的字

体构型可谓道尽了 “我” 的实质: 以 “我” 为基点的生存必然处在与 “彼” 的操戈持矛、 剑拔弩张

的争斗状态之中。 《齐物论》 云:
其寐也魂交, 其觉也形开, 与接为构, 日以心斗。 缦者, 窖者, 密者。 小恐惴惴, 大恐缦

缦。 其发若机栝, 其司是非之谓也; 其留如诅盟, 其守胜之谓也; 其杀若秋冬, 以言其日消也;
其溺之所为之, 不可使复之也; 其厌也如缄, 以言其老洫也; 近死之心, 莫使复阳也。

在本段材料中, 枕戈待旦、 刀光剑影之情态跃然纸上。 “我” 的生存, 实质上是 “我” 与 “彼” 的

对抗与斗争; 在这种对抗与斗争中, 天地与天道变成了 “战场”, 他人、 外物全数化为 “敌人”; 此

情此景中, “我” 必须不断 “守胜”, 才能维持 “我” 之自身。
问题在于: 其一, “我” 是 “我”, 作为 “敌人” 的 “他者” 亦有其 “我”, “我” 与 “彼” 之

间的斗争实质上是 “我” 与 “我” 之间的斗争; 其二, “彼” 在 “我” 看来是 “非我”, “我” 在

“彼” 之 “我” 看来亦是 “非我”, “非我” 内在于 “我” 之中, “我” 与 “彼” 之间的斗争又是

“非我” 与 “非我” 之间的斗争。 既然 “我” 与 “非我” 是共构而并生的关系, “我” 的确立过程的

实质就是 “非我” 的确立过程。 以 “我” 为中心而构建的世界与生存最终归向 “非我”, 也说明了

这种存在方式的失败: “自我观之”, 导向的是 “樊然淆乱”; “我欲” 之意向性, 导向的是内在的

“不释然”; 不仅 “非我无所取”, “有我” 亦无所取。 可见, “我” 之建构正是一种 “二律背反”:
“我” 越想确立 “我”, 就愈加导向 “非我”; 换言之, 由 “我” 之观念所确立的主体性、 个体性必

然具有反主体性、 非个体性的特征。 “我” 的 “非我化生存” 是 “我” 不可避免的二律悖反与生存

困境, “我” 将 “我” 困缚在了樊笼之中。 具体而言, 这个由 “我” 自作的樊笼, 主要是由 “成形”
衍生出的生死樊笼, 以及由 “成心” 滋生出的是非樊笼。

以 “成形” 为基本存在形态的 “我”, 必会产生维持自我、 守护自我、 延续自我的生命倾向。 这

种追求形体之长寿的保身倾向仅以 “成形” 为念、 以 “益生” 为想, 忽略了生命的 “天选-物化”
之本质, 只愿片面接受 “化” 的 “生” 之必然, 而欲拒绝甚至抵抗 “化” 的 “死” 之必然, 故有

“悦生而恶死” 之情。 “悦生” 为迷惑而不明所以, “恶死” 为迷途而不知所归。 “悦生而恶死” 割裂

了生与死, 不明 “生-死” 正是 “化” 之可能、 可行的内在两体, 此之谓 “不明所以”。 不识生死之

本质, 必以生为悦、 为乐, 以死为恶、 为哀; 有意、 有情于生死, 必求生而避死、 贪生而怕死, 故有

“蕲生” “益生” 之行为, 以求取、 增益 “成形” 之客形, 而拒绝 “形化” 之本貌; 这样, 不仅无法

“安时而处顺”, 反而适足以 “内伤其身” 而无法 “终其天年”, 此之谓 “不知所归”。 换言之, “成

形” 本为有 “终” 而可 “尽” 之 “形”, “我” 之存在本为有限之存在; 企图以有限之存在占有无极

之大化、 占据无尽之时空, 既是不明所以、 不知所归之大惑, 亦为适得其反、 自伤其身之徒劳。
在 “有限而特殊之心” 的意义上, 无 “成心” 即无基础性存在, 无 “成见” 即无现实化生活,

因此, “成心-成见” 或 “随其成心” 的在世方式并不是负面的。 《齐物论》 云: “夫随其成心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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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谁独且无师乎?” 准确地说, 庄子批判的是 “随其成心而师之”, 即以 “成心” 为 “师” 的存在

方式。 郑玄云: “师, 教人以道之称也。”① “师” 既是得道、 有道之人, 也是传道、 教化他人之人,
可辨是非、 明善恶。 然而, 庄子主张的是以 “大宗” (即 “道”) 为 “师”, 让人心悦诚服地生发出

“吾师乎, 吾师乎” 之颂叹的对象只能是 “道” 而非其他。 这样来看, “我” 以 “成心” 为 “师”,
就是以一己之 “成心” 为 “道”。 以一己之 “成心” 为 “道”, 也就无视 “成心” 本具的有限性与特

殊性, 而欲将之扩展或提升为某种 “超越-普遍” 之物。 “成心” 既由 “有限而特殊之心” 跃升为

“超越而普遍之心”, 必会衍生出一种可资辨是非、 明善恶的 “终极标准”: 符合 “我” 之 “成心”
者为 “是”, 不符合 “我” 之 “成心” 者为 “非”; 不符合 “我之成心” 者既 “非”, “我” 就有责

任使之 “痛改前非” 而同归于我之所 “是”。 这样, “师心” 就开出了他者亦应 “以我之成心为师”
的普遍化诉求, 此即 “以己为经式仪度” 之政治态势与 “教化他者” 之道德倾向的根源。

三、 “吾”: “境界” 还是 “主体”?

“我” 不仅在逻辑上会走向 “非我”, 也会在具体生活层面衍生出 “好生而恶死” 与 “自是而非

人” 等 “樊然淆乱” 之生存情状, “吾丧我” 就是为了应对 “我” 的这种 “非我化生存” 而提出的

存在观念。 学界关于 “吾丧我” 的讨论可谓蔚为大观, 我们不妨在梳理学界主要研究的基础上, 结

合上文对 “我” 的相关分析, 先行对 “吾丧我” 的解释方法问题进行一些基本的介绍与反思。
目前学界关于 “吾丧我” 的研究, 以强调 “吾” 与 “我” 在义理或境界上的某些根本性差异为

主流。 如, 陈鼓应说: “‘吾丧我’ 即是由破除偏执成心的小我, 而呈现 ‘万物与我为一’ 的大我之

精神境界。”② “吾” “我” 之间有 “大小之别”。 罗安宪言: “‘吾’ 是第一人称的普通指代, 是一种

客观化陈述; ‘我’ 是第一人称的特殊指代, 其所彰明的是个体自身的特殊品质, 是一种情意性表

达。”③ “吾丧我” 意味着普通、 客观之 “吾” 对特殊、 情意之 “我” 即 “俗我” 的丢弃。 “吾”
“我” 之间存在 “真俗之别”。 杨国荣认为, “吾” 是庄子试图呵护的因 “合乎天性” 而 “真正具有

个体性品格” 的 “本然、 真实之我”, “我” 则是 “以个性的失落” 为特征的 “社会化、 文明化的

‘我’”, 即以礼乐仁义为内容的 “我”。④ “吾” “我” 之间体现出的是 “自然” 与 “人文” 的对立。
上述三种观点的叙述角度虽略有差异, 却无不将 “吾” 与 “我” 分疏为了具有本质性差异的存

在两维: “吾” 可称为 “大我” “真我” “本真之我”, “我” 则是 “小我” “俗我” “异化之我”。 一

言以蔽之, “吾” 是理想化、 本真性的存在, “我” 是现实性、 负面化的存在。 按照这种逻辑, “吾丧

我” 就是本真之 “吾” 对异化之 “我” 的隔离、 遗忘或祛除。 但有趣的是, 上述学者基本不采取这

种应然的通顺读法, 而是将 “吾丧我” 理解为通过 “丧我” 的方式 “呈现” 本真之 “吾” (可简称

为 “丧我而得吾”), 这就是说, 本真之 “吾” 并非某种先在的 “主体”, 而是由 “丧我” 之 “工

夫” 而抵达的 “境界”。
然而, “吾” 果真是一种 “境界” 吗? 实际上, “吾丧我” 中的 “吾” “我” 之别, 首先或本来

只是一种文法现象。 胡适 《吾我篇》 曾对两者之间的文法区别有细致论述。⑤ 王力也说: “‘吾’ 可

以作主语、 定语, 但一般不用作宾语。 《庄子·齐物论》: ‘今者吾丧我’,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不

能换成 ‘今者我丧吾’ 或 ‘今者吾丧吾’。 但是这只是位置的关系; 如果在否定句里, 宾语放在动词

的前面, 却又可以用 ‘吾’ 字了。 例如: ‘居则曰: 不吾知也’ (《论语·先进》), ‘我胜若, 若不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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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 (《庄子·齐物论》)。”① 以此文法现象为基础, 可进而得出 “吾” “我” 在字义上的一些差别,
如赵德 《四书笺义》 说: “吾我二字, 学者多以为一义, 殊不知就己而言则曰吾, 因人而言则曰我。
‘吾有知乎哉’, 就己而言也; ‘有鄙夫问于我’, 因人之问而言也。”② 以 “就己而言” 与 “因人而

言” 分判 “吾” “我”。 通过上文对 “我” 之内涵特征的说明, 可知 “我” 作为 “施身自谓” 的存

在者, 的确是在与他者的对待性关系中确立自身的, “荅焉似丧其耦” 之 “耦” 透显出的就是 “我”
的 “与他者相对”③ 的特征。 《说文》 云: “吾, 我自称也。”④ 与 “对待性” 的 “我” 相比, “吾”
则是 “我” 之自称或者说反身性指称。

不妨再看看 《齐物论》 使用 “吾” “我” 的其他语句:
百骸、 九窍、 六藏, 赅而存焉, 吾谁与为亲? 汝皆说之乎?
无有为有, 虽有神禹, 且不能知, 吾独且奈何哉!
今我则已有谓矣, 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 其果无谓乎?
啮缺问乎王倪曰: “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曰: “吾恶乎知之!”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曰:

“吾恶乎知之!” “然则物无知邪?” 曰: “吾恶乎知之! 虽然, 尝试言之。 ……自我观之, 仁义之

端, 是非之涂, 樊然淆乱, 吾恶能知其辩!”
吾闻诸夫子, 圣人不从事于务, 不就利, 不违害, 不喜求, 不缘道, 无谓有谓, 有谓无谓,

而游乎尘垢之外。
既使我与若辩矣, 若胜我, 我不若胜, 若果是也? 我果非也邪? 我胜若, 若不吾胜, 我果是

也? 而果非也邪? 其或是也, 其或非也邪? 其俱是也, 其俱非也邪? 我与若不能相知也, 则人固

受其黮暗。 吾谁使正之? 使同乎若者正之, 既与若同矣, 恶能正之! 使同乎我者正之, 既同乎我

矣, 恶能正之! 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 既异乎我与若矣, 恶能正之! 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 既同

乎我与若矣, 恶能正之! 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 而待彼也邪?
以上段落中的 “吾” 与 “我”,

 

不过是因文法、 语气之需要的递相为用, 很难说有何义理分辨与境界

差异。 任博克 (Brook
 

Ziporyn) 将 “吾丧我” 译为 “I
 

have
 

lost
 

me”,⑤ “吾” 对应 “I”, “我” 对应

“me”, 正如 “I” “me” 都是对存在主体的指称, “吾” “我” 亦然。 杨立华认为, 南郭子綦在说到

“吾丧我” 时 “是一个有清晰自我意识的言说者”, “吾” 一定是 “在分别和对待当中的”, 因此,
“‘吾’ 更多的是对这一经验的个体性的强调”,⑥ 同样祛除了 “吾” 的玄秘意味。

综上可知, 对 “吾-我” 进行义理性分判的问题在于: 第一, 不管是 《庄子》 还是其他古籍, 对

“吾” “我” 的使用都有特定的 “文法” 功能; 第二, 从 “字义” 角度看, “吾” “我” 是在不同的

视域或境遇中对存在个体的指代性称呼, “吾” 更多的是一种反身性自称, “我” 多是处于对待性关

系时的自称, 所谓 “本真” 与 “世俗” 的区隔不过是以某种次生内涵强行注入两词之中的结果;⑦

第三, “吾丧我” 中的 “吾” 显然是 “丧我” 的施动者或主体, 而非 “丧我” 的结果或目的。 “丧我

而得吾” 这种 “工夫-境界” 式理解既与 “吾丧我” 的语序不相匹配, 又隐藏或忽视了 “丧我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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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琢 《〈庄子〉 “吾丧我” 思想新诠———以汉语词源学为方法》 (《中国哲学史》 2020 年第 5 期) 还从 “词源学”
角度考察了 “吾” “我” 的 “意义”。 他认为, “我” 的本义是 “倾斜”, 体现的是自我意识的倾斜性, “‘我’
在人物关系中是最重要的, 一切事物都以之为中心进行倾斜, 从而形成了属于 ‘我’ 的一隅, 这是个体生命牢
不可破的角落”; 与之相比, “吾” 的词源学意义是均平的 “相遇”, 是人与物 “在均平的关联中互相敞开”, 体
现出 “本源性” 的平等状态。 孟先生之意在 “由训诂以通义理”。 这种致思取向为学界流行的上述 “根本性区
分” 提供了字源学的证据。 问题是, 如果 “吾” “我” 在 “字源” 上已有义理之别, 便意味着庄子不过是把古圣
先贤在造字之初便已含藏的义理道明了而已, “吾丧我” 就很难说是庄子的思想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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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 的主体。 而且, 一旦将 “境界之吾” 误视为主体, “吾丧我” 容易走向 “境界之吾” 彻底否定

“现实之我” 的思路。 而由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可知, “成形-成心” 作为 “现实之我” 的双重生存

结构, 恰恰是人的现实存在之所以可能的根据, 是不容被彻底否定的; 此外, 通过 “若有真宰, 而

特不得其眹” (《齐物论》) 等材料来看, “真宰” (即 “境界之吾”) 的面目是浑沌不明的, 它无法

构成生活的有效起点或现实动力, 而只是需要在生命过程中 “体证” 的获得性的东西。
笔者认为, “吾” 在 《齐物论》 中仅是一个普通名词, 并非 “真宰” “真君” 或 “真心” “道

心” 的代名词, 也非与 “我” 对立或超越 “我” 的 “真我”。 “吾” 既不与 “我” 对立, “吾丧我”
就不意味着 “大我” 抛却 “小我”、 “真我” 丢弃 “俗我”、 “道心” 替代 “成心”, 而仅仅指涉存在

个体的自我省思与自我批判, 以及在此基础上开显的朝向世界、 外物与他人的存在态度。 换言之,
“我” 指向的是存在个体的他者性、 关系性特征, “吾” 强调的是存在个体的自我性、 反身性特征,
“吾丧我” 即作为存在个体的 “吾” 经由其 “反身性” 而对 “我” 这一 “他者性” 存在方式的省察。
在此意义上, “吾” 仅仅意味着存在主体的生命自觉与自省, 而非玄秘的精神境界或超越的理想人格。

不可否认的是, 通过 “丧我” 的确可以引出某种 “大我” “道心” 的本真存在方式, 但 “大我”
“道心” 并不与 “吾” 对应, 而是通过 “吾丧我” 这一观念整体呈现。 因此, 欲解 “吾丧我”, 不能

以 “吾” 与 “我” 的二元对立作为切入点, 而须在凸显 “吾丧我” 的自反与自省性质的基础上, 聚

焦于何谓 “丧我” 而求其意涵。

四、 “吾丧我”: 生命的另一种可能

在庄子看来, “我” 若想以 “我” 的方式确立 “我”, 不仅会在逻辑上内蕴着 “非我”, 在现实

上也会走向 “非我”, 这是 “我” 以 “我” 来建构生命所遭遇的本质性生存困境。 既然通过 “我”
无法开显本真性或理想化的存在状态, “吾丧我” 便是走出这种生存困境的不二法门。 而且, 鉴于

“我” 所具有的基础存在论意涵, “吾丧我” 在逻辑上不能以彻底否定现实之 “我” 为指向。 在此意

义上, 如何打破 “我” 的自限性樊笼, 并消解排他性之 “我” 所导致的与他者之间的对立、 互害状

态, 方为 “丧我” 之立意与初衷。
关于 “丧我” 的具体内涵, 需从 “成形” 与 “成心” 这两个 “向来我属” 的基本存在维度切

入, 才能获得清晰的理解。 庄子认为, “成形” 本为天选而生、 物化而成之 “形”, 并以 “形化” 为

其自然形态, 但是, 人们往往以生为善、 以生为悦而以死为恶, 并以 “益生” 的方式守护 “成形”、
抵抗 “形化”, 终而使生命成为一场 “行尽如驰” 的劳役; 同样, “成心” 本为 “有限而特殊之心”,
“此心” 使 “我” 的生活世界得以开展, 然而, “成心” 亦有 “随其成心而师之” 即无限化、 普遍化

的 “师心” 倾向, 由此导致心灵的固化与大道的遮蔽, 以及 “容私” “自是而非人” 的存在取向。
在 “成形” 与 “成心” 的交相为用中, “我” 不断流落为执着性、 自限性乃至排他性的存在, “与物

相刃相靡” “日以心斗” 而 “不知所归”, “我” 便走向自我否定。 这是庄子对日常之生存情态的描

摹、 对可悲之生存境况的揭明。 简言之, 由 “成形” 而生者乃生死之惑, 因 “成心” 而起者为是非

之争, 如何消解 “生死之惑” 与 “是非之争”, 即为 “吾丧我” 之旨归。
以 “天道” 或 “阴阳” 为视域, 庄子认为人之 “出生入死” 的 “形化” 过程乃是 “一条” 或

“一体” 的:
老聃曰: “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 以可不可为一贯者, 解其桎梏, 其可乎?” (《德充

符》)
子祀、 子舆、 子犁、 子来四人相与语曰: “孰能以无为首, 以生为脊, 以死为尻, 孰知死生

存亡之一体者, 吾与之友矣。” (《大宗师》)
以生死为 “一条” “一体”, 表明的是生与死的同质性、 连贯性与整体性, 归向的是对死亡之压力与

困扰的消解。 生死同质、 相续、 一体的理由何在? “气化” 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 人由 “天道”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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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为质素而化成, 生、 老、 病、 死等诸种情状不过是气化万变、 流转循环的自然形态。 生死既属

于 “气化” 之必然与神秘之域, 庄子发出 “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邪? 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

归者邪? 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 (《齐物论》) 这一质问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 庄子并

不主张与 “悦生而恶死” 相反的 “悦死而恶生”,① 在他看来, 关于生死的任何好恶都是违背生命之

自然性的情感溢出; 通过 “恶乎知”, 庄子表达的怀疑态度不过是为了让人摆脱对 “生” 的迷恋与对

“死” 的恐惧而已。 甚至, 不仅人形的生、 老、 病、 死一体同贯、 同状, 正所谓 “万物一府”, 而且

人与其他物形之间也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就是 “庄周梦蝶” 所明之 “物化” 的最终寓意。 正是

基于 “形” 之维度的 “物化” 观照, 方有 《齐物论》 所谓 “死生无变于己”:
王倪曰: “至人神矣, 大泽焚而不能热, 河汉冱而不能寒, 疾雷破山、 飘风振海而不能惊。

若然者, 乘云气, 骑日月, 而游乎四海之外。 死生无变于己, 而况利害之端乎!”
“死生无变于己” 者, 以 “形化-物化” 观照生命之故也。 “死生” 之 “形化” 是内在于人之 “成

形” 的, 我们不能将 “生死” 的这种内在自然性 “外化” 为 “悦生-益生” 的忧心与徒劳; 而且,
“成形” 不仅有一己之 “形化”, 更是内在于 “大化” 之中的, 我们也不能将自己 “孤绝” 于 “大

化” 之外, 而必存在于 “物化” 之流中。 可见, “成形” 必趋 “形化”、 必属 “物化”, “死生” 必

内在于 “己”、 固有于 “我”。 所谓 “丧成形之我”, 并不意味着丢弃 “成形” 之我, 而是一种以

“化” 为存在视域之自然生命观, 也即不以 “成形” 拒绝 “形化”、 不将 “成形” 剥离 “物化” 的自

然生命观。
正如 “成形” 是人的基本存在结构, 面对 “成心” 这一固有的心性结构, 庄子也不主张否定甚

至摒弃之。 “丧成心之我” 之大要, 不过是避免 “随其成心而师之” 的心性自限及越界。 心性自限的

主要表现是 “成心” 误将其有限智慧视为绝对真理, 必然会在自欺之中走向师心自用、 痼弊自限;
在此基础上, “我” 进一步要求他者的接受与服从, 这就是心性越界的表现。 因此, “丧成心之我”
意味着正视并接受心智的有限性, 在既有消极、 内在的意义上避免师心自用, 又在积极的意义上向

“道” 敞开, 在行动的意义上与 “他者” (外物、 他人) 通达。
庄子说: “以其知得其心, 以其心得其常心。” (《德充符》) 又说: “知人之所为者, 以其知之所

知, 以养其知之所不知。” (《大宗师》) 作为 “知” 以及 “人之所为” 的 “成心” 不仅是人的基础

性存在向度, 也是 “得其常心” “养其知之所不知” 的唯一可能路径。 陈嘉映认为: “真理是一种克

服, 是对我们的成见的克服。 ……真理在克服我们的成见之际展现自身。”② 与之类似, “道” 对于

“成心” 而言也是一种 “克服”。 当然, 这种克服针对的并非是 “成心” 自身, 而是 “随其成心而师

之” 的固着、 普遍化倾向。 “道” 的开显需要怀有 “成心-成见” 之人的参与才成为可能。 如果 “成

心” 能避免 “师心自用”, 也就获得了在 “知止其所不知” 之际向 “道” 敞开自身的可能; 敞开自

身的 “成心” 同时就是一颗 “虚心”, 此之谓 “以其心得其常心”; 于是, “道” 也在 “成心” 的自

我虚化或虚怀敞开中截止、 悬临了, 此之谓 “唯道集虚” (《人间世》)。
综上可知, “我” 在庄子那里仅是存在个体的基础性存在维度, 而非本真性存在维度; “我” 仅

是存在个体的有限性存在方式, 而非真卓性存在方式。 正所谓 “同则无好, 化则无常”, 不以 “成

形” 看待生命, 生命即未止于孤立天壤而稍纵即逝的 “有限性” 存在, 而可在 “以死生为一条” 的

觉解中超越 “形” 的 “生-死” 之限, 终而抵达 “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 的 “悬解” 智

慧; 不以 “成心” 筹划精神, 心灵就不再是司是司非、 追名逐利的低俗化存在, 而可在 “以可不可

为一贯” 的觉解中超越 “心” 的 “是-非” 之辨, 而探味 “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 的 “两行”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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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庄子》 内篇的 “生死观” 全然是自然化、 天命化的, 即便是 “以生为附赘县疣, 以死为决 溃癕” (《大宗
师》), 也不过是用 “激烈” 的言辞表述生死的自然而已。 与之不同, 《至乐》 篇 “庄子之楚, 见空髑髅” 章以
“生人” 为 “累”、 以 “人间” 为 “劳”, 并谓死后的快乐乃 “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 不无美化死亡的倾向; 这
种 “恶生而乐死” 生命态度貌似豁达, 实则愁苦, 是对庄子生命关怀的一种极端化表达。 相较而言, 《天道》 篇
“其生也天行, 其死也物化” 的说法与 《庄子》 内篇的观点更契合。
陈嘉映: 《真理掌握我们》, 《云南大学学报》 200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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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这样, “我” 便可走出或避免 “非我化” 的生存困境, “吾丧我” 这一向 “真” 存在视域就绽开了。

小　 结

在庄子那里, “我” 是人的生命存在之本相乃至本性; 它之所以有 “问题”, 并不在于其自身的

有待性或对待性, 而在于 “我” 对这种 “事实性” 的有待性或对待性的视而不见或错误认知, 甚至

试图超越这种有待性或对待性去筹划身心、 安顿生命, 于是滋生对 “成形” 的过度护持与对 “成心”
的越界使用。 这种只见 “我” 而不见 “彼”、 见 “物” 乃至见 “道” 的存在方式, 使得生活无时无

刻不处在与外物、 他人及自我的对立乃至对决之中, 此即 《齐物论》 所谓 “与物相刃相靡” “日以心

斗” 等 “非我化” 的生存方式。 “我” 的吊诡性在于: 首先, 通过 “我” 只能走向 “非我”, “丧

我” 反而是走出 “非我化生存” 的唯一可能; 其次, “吾丧我” 虽然的确是对 “我” 之存在方式的

批判, 但又不能走向对 “我” 的彻底否定。 因此, 只有当存在主体既意识到了 “我” 的事实性存在

维度, 又形成了对这种维度之可能弊端的明觉的时候, “吾丧我” 这一真卓性的存在观念才有产生的

可能。 程乐松认为, “吾丧我是一种开放且充满活力和弹性的状态, 可以保证自我时刻处于与自身有

限性的紧张中, 实现自我反思的持续性与未完成性, 而不仅仅是提出一个难以把捉的境界和精神状

态”。① 的确, 鉴于 “我” 内在于存在主体之中不可须臾而离, 故 “吾丧我” 定非对 “成形-成心”
之可能弊端的一劳永逸的解决, 而只能是在 “成形-成心” 之有待性、 对待性的基础上对 “无待” 的

持续性追求。 也就是说, “吾丧我” 是一个基于存在主体之生命自觉、 自省的动态去弊与不断解悬,
“我” 在这一过程中向着他人、 外物、 天道敞开而非走向自我封闭;② 这一 “同于大通” (《大宗师》)
的 “及化” (《人间世》) 之境使得 “我” 的有待性与对待性既可避免异化为 “无待”, 又能真正通达

“无待”, 生命之本质由此而呈现, 存在之意义因此而开显。 回到 “南郭子綦隐几而坐” 章的整体语

境, 可以说唯当 “无待” 之 “风” 吹过 “有待” 之 “窍”, “天籁” 之境才能得以生成与证成; 在此

意义上, “吾丧我” 正是让 “有待” 的生命永葆开 “窍”、 有 “余” 状态的存在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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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程乐松: 《物化与葆光——— 〈齐物论〉 中所见的两种自我形态》, 《中国哲学史》 2020 年第 3 期。
就自我与他人、 外物的关系而言, 我们还可以通过 “吾丧我” 之存在理念进一步建构庄子独特的政治观念与伦
理关怀。 笔者对此已有初步讨论, 参见王玉彬: 《庄子 “齐物” 观念的政治意蕴》, 《文史哲》 2019 年第 2 期。


